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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耆回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业园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
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和

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为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

作用，督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，从严防范生产安全事故

发生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

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等要求，经请示县领导同意，县安全

生产委员会组织开展了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业园新疆源材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。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6 年 2 月 3日，县安委会办公室组织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，

县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局、总工会等单位成立“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

业园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

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”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并召开评估

工作启动会，审议通过《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业园新疆源材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实施方案》。

评估组通过审查资料、查阅文件、座谈询问、会议讨论等方式，

逐项对照《焉耆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业园新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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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

复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中明确的要求，对该事故相关情

况进行了评估并形成报告。2 月 9日，评估组召开总结会，审议通

过《焉耆河北巴州生态产业园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
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》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内容：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源材生物公司”），安全培训内容与岗位实际风险脱节，未针

对新设备开展专项培训；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

识，熟悉和掌握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技能；未指导

督促现场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

规程；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

施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

十四条第一款，建议由县应急管局依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源材生物公司处以人民币 50 万元（伍拾万元）的行

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罚〔2025〕2 号，2025 年 7

月 1 日焉耆帝方食品有限公司完成罚款缴纳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内容：

1.高某某，群众，身为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

（负责单位日常的运营和管理）。是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未

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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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。在该起事故中负有

重要领导责任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

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

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某某处以人

民币 22640 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罚〔2025〕

3 号；2025 年 7 月 1 日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某

某完成罚款缴纳。

2.刘某某，身为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管安全副总，对

新招用员工教育培训不到位；在日常隐患排查中未能及时排查出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；在日常生产环节监督中未及时制止和纠正违反操

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，在该起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，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

项规定，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管安全副总刘某某处以

人民币 16980 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罚〔2025〕

4 号；2025 年 7 月 1 日刘某某完成罚款缴纳。

3.胡某某，身为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，在

组织培训教育新招用员工时未按照贴近岗位、注重实操的要求开展

培训，仅采用口头方式进行培训教育；在生产过程当中排查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不及时；在车间生产作业监督指导当中对员工违反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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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程的不安全行为未及时制止和纠正，在该起事故中负有管理责

任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、

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规定，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胡某某处以

人民币 3742.5 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罚〔2025〕

5 号；2025 年 7 月 1 日胡某某完成罚款缴纳。

4.马某某，身为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，对员工

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；未能及时排查出车间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；在该起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规定，建议

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马某某处以人民

币 5734.8 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罚〔2025〕

6 号；2025 年 7 月 1 日马某某完成罚款缴纳。

5.卡某某，身为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料车间生产班组

长，未能及时排查出原料车间机柜不能和搅拌机单独断电的安全隐

患；不能第一时间制止和纠正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错误作业行为，

在该起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规定，建议由县

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已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上述

要求，依法对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料车间生产班组长卡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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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处以人民币 2932.5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（焉）应急

罚〔2025〕7号；2025 年 7 月 1 日卡某某完成罚款缴纳。

（三）对相关政府单位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内容：

1.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，督促企

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责令焉耆

工业园区管委会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落实情况：2025 年 2 月 18 日，在焉耆县 2025 年第一季

度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，通报“2·14”生产安全事故

情况，剖析相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；2025年 4月 21日，焉耆工

业园区党工委对焉耆工业园区安监局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并同时

向焉耆工业园区党工委作出书面检查；2025 年 4 月 21 日焉耆工业

园区管委会向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2.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履行安委办督促行业部门落实监管职责

不到位。责令焉耆县应急管理局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落实情况：2025 年 2 月 18 日，在焉耆县 2025 年第一季

度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，通报“2·14”生产安全事故

情况，剖析相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；2025 年 4 月 21 日县应急管

理局向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三、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总体看，“2·14”事故发生以来，焉耆县委、县政府及各行业

部门深刻反思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

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、州委相关部署，各级领导干

部从政治高度出发，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深刻汲取新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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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

督促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狠抓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聚焦机械伤害、“三违”行为等突出风险，

有效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一）压实责任链条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压紧压实企业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企业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重

点提升从业人员机械操作安全常识、岗位操作技能和风险辨识能

力，严厉整治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的“三违”行为，

将安全责任和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个企业、每一个班组、每一名员工，

实现安全管理无死角、责任落实无盲区。

（二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，增

强忧患意识，坚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。常态化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

深刻吸取新疆源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2·14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

训，剖析事故背后的“三违”行为、隐患排查不到位等问题，将安全

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，尤其强化机械作业

领域安全管控，推动企业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
的理念。

（三）加大机械作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，筑牢本质安全防线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条

“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

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聚焦机械作业重点企业、重点岗位、重

点设备，加大摸底排查力度，重点排查搅拌机等机械设备安全防护

设施、电源控制装置等隐患，督促相关企业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

账、限期整改、闭环管理，尤其落实搅拌机操作机柜加装空开等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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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要求，实现搅拌机电源和操作机柜电源可单独断开，推动企业关

口前移，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巡查，做到本质安全。

（四）健全警示教育长效机制，强化安全培训赋能。建立警示

教育长效机制，由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牵头，定期组织召开警示

教育会议，组织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人员参加，通过事故案例分析、视频演示等方式，深入剖析事故原

因，汲取事故教训，不断强化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，提高企业的安

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五、评估意见

经评估工作组综合分析、讨论研究，认为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

后，在相关领导的带领下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，能够在

第一时间到达事发现场、组织救援，及时成立事故调查组，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调查工作，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，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，经批复后得以公开。严格

依法依规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，对责任单位和责任

人员的处理意见、引用法律准确恰当，事故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

到位。

焉耆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6年 2 月 9 日


